
工 作 項 目  申報開工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4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開工報告書7份。(於本處網站登打列印)

二、執照正本。

三、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開工查報表2份。

四、工地現場照片。

五、施工計畫書。

六、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者，應檢附候選綠建築證書。

七、繳納空污費收據。

八、位置圖。

九、臺北市建築開工資料登錄表。

十、營造業承攬手冊。

十一、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當年度公會會員證

(建築師附及格證書)。

十二、拆照工程或拆照併建照工程應檢附拆除

施工計畫、環保局審核之拆除營建廢棄物

處理計畫核備文、營建剩餘資源含B5者，

應檢附審查完成資料(民間拆除工程)、鄰

房現況鑑定相關文件。

十三、符合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18條應設置工

地主任之工程，應檢附加入中華民國營造

業工地主任全國執業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十四、起、承、監造人電子信箱。

十三十五、符合基地面積(平方公尺)乘以竣工期

限(月)大於4600(平方公尺‧月)，應檢

附廢水削減計畫。

其他十六、建照列管於開工前辦理之完成文件。

 

處 理 程 序向本處施工科櫃台辦理收件。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備 註

1

審核判行

值日人員 申
請
人
領
回
執
照

及
報
告
書
副
本

１          

天

退回補正重新申請



工 作 項 目  開工、竣工展期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3、54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開工、竣工展期申請書3份。(於本處網站

線上登打列印)（開工由起造人申請，

竣工由承造人申請）

二、建造執照正本。

三、竣工展期應檢附營造業承攬手冊營造業

專任工程人員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正本

(建築師附及格證書)。

處 理 程 序向本處施工科櫃台辦理收件。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退回補正重新申請

                          

  准

  予

  備

  查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逾期辦理開工、竣工展期應依建築法第87條規定罰鍰。

備 註

2

３
小
時

審核判行

值 日  人 員

0.5

天

0.5

天

蓋印

秘書室

發件

櫃檯

及
申
請
書
副
本

申
請
人
領
回
執
照



工作項目  申請道路使用許可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

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7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申請書1份。

二、建造執照。

三、使用道路範圍之相關圖說。

四、借用道路規費。

處 理 程 序向本處施工科櫃台掛號收件。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退回補正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道路使用如因建築物之施工而須使用者，可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一併申請。已領建造執照申請使用

道路向本處施工科申請。

備 註

3

申
請
人

期  

限     

收  

文

1.5

天     

審  

查

期
限
股
長

期

 限 

發

照

1

天
核
判

0.5  

天  

蓋
用
印
信
領
照

期  

限    

承
辦
人

分發

編號

登記

１　

天



工作項目  一般樓層勘驗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6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9條

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必須勘驗作業要點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申報後方可施工。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勘驗報告書2份。(於本處網站線上登打列印)

二、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三、監造人現地勘驗檢查報告表，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

報告表，承造人及營造業技師施工勘驗報告表，建築

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各 2份、監造

人(可委由事務所專業人員)及承造人專任工程現場勘

驗照片。

四、基礎版或基礎申報前應檢附自來水、電力設備審查核准

公文（6樓以上需附電力圖說，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需附

電機技師簽證）

五、前次勘驗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

單，以及本次勘驗鋼鐵建材無輻射污染證明書及保證

書

六、屋頂版申報時應檢附建造工程 2樓版（2樓版申報時另

附基礎版）材料強度試驗報告，鋼筋抗拉、混凝土抗壓

試驗報告，混凝土配合比例設計計算表及鋼筋材料品

管查核報告表，承造人、營造業技師及監造人查核報告

表

.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持建築工程勘驗報告書等資料向本處施工科櫃台申報。

二、審查：

(一)建築工程勘驗報告書、監造人現地勘驗檢查報告表、承造人及營造業技師施工勘驗報告表核對簽

章是否相符。

(二)地下室基礎版或基礎申報時應附自來水、電力設備審查核准文件。

(三)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新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單、鋼鐵建材無輻射污染證明書及保證

書是否檢附。

(四)屋頂版申報時應檢附2樓版、2樓版申報時檢附基礎版材料品管資料。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一、每澆置100立方公尺混凝土，應檢測 1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

二、鋼筋無輻射污染證明書內鋼筋批號、數及鋼筋買賣流程應明確。

三、材料品管資料應交由本局報備有案之鑑定單位試驗。

四、建照工程若勒令停工或罰鍰未繳暫停申報勘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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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工作項目  放樣勘驗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6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9條。

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必須勘驗部份作業要點。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勘驗報告書2份。 

二、建造(雜項)執照正本。 

三、監造人現地勘驗報告表、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

    表，承造人及營造業技師施工勘驗報告表、建築物施工

    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記錄表各 2份。 

四、基地現況實測圖12份(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五、安全圍籬、公共設施現況、監視攝影系統照片(民間建築

工程)。 

六、營造業承攬手冊。

七、交通維持計畫(總樓地板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八、山坡地屬應繳納水土保持保證金者，應於開工前向主管

    機關繳納保證金領取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後，始可申報

    放様勘驗。 

十、施工前鄰房現況鑑定相關文件。 

十一、相關尺寸、地界、高程檢測符合切結書。 

十二、民間建築之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審查完成資料。 

十三、建照列管事項。 

十四、建築線指示圖、複丈成果圖。 

十五、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以及工地主任現場勘查照片。

十六、建照列管於放樣勘驗前辦理之完成文件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向本處施工科櫃台辦理。

二、審查：

(一)審查施工計畫是否經營造業及專任工程人員簽證。

(二)會同承、監造人現地會勘。

(三)應檢附資料是否備齊。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退回補正重新報驗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建照注意事項規定放樣勘驗前應辦事項是否辦理。

備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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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變更起造人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5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8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變更起造人申請書、名冊。（原起造人產權劃分清楚者，

得由變更部份之起造人提出申請）

二、變更起造人同意書。（由原起造人蓋章）

三、變更起、承、監造人審查表。

四、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五、建築師委託書。（由變更後起造人蓋章）

六、原執照及歷次變更設計申請書及起造人名冊影本。。

七、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起造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相同者免

符。)

八、３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向本處施工科櫃台申請案件掛號、收件登記後交承辦人簽收。

二、審查：

１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妥。

２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及使用權同意書。

三、副本製作、校對：將交繕之申請書交由承辦員核對無誤後送登記桌發照。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通知補正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有效時間為 3個月，逾期應重新申請。

備 註

6

櫃
台
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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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0.5

天

承
辦
員

調
案

0.5

天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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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員

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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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行

0.5

天

銷
號

正
本
歸
檔

0.5

天



工作項目  變更承、監造人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55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8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變更承、監造人申請書4份。

二、變更起、承、監造人審查表

三、變更前承、監造人拋棄書。

四、申報變更承造人者，應檢附新承造人承受原承造人一切

權利義務應辦事項同意書。

五、申報變更監造人者，應檢附新監造人之委託書及新監造

人承受原監造人一切權利義務應辦事項同意書。

六、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七、變更後營造業營造業承攬手冊及專任工程人員當年度公

會會員證正本(建築師附及格證書)。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向本處施工科櫃台辦理。

二、審查：

(一)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妥。

(二)變更後承、監造人切結書是否正確。

(三)查核施工進度是否相符。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退回補正重新申請

　　   

              准

          予

          備

          查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備 註

由起造人單獨辦理者免附變更前承、監造人拋棄書，但需切結同意完全負責原建築工地所造成公法、

私法上之損壞賠償責任，並自行解決與原承、監造人間發生之一切糾紛，並負一切法律責任，送轄區

承辦同仁簽報核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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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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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人員



工 作 項 目使用執照審核

說明及法令

依 據

建築法第70條及第72條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9條

檢 附 證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 使用執照申請書(含申請書、起造人名冊、地號表、建築物概要表、地址門牌清冊、基

地綠化明細表、注意事項備考附表、安全觀測系統紀錄表(山坡地))。

二、 使用執照審查表2份。

三、 建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四、 監造人竣工勘驗檢查報告表、承造人及營造業專業工程人員竣工勘驗檢查報告表

五、 併案辦理修改竣工圖申請書、併案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書(無者免附)。

六、 消防設備竣工核准函、會勘紀錄表、竣工照片。

七、 門牌編訂總表或證明影本。

八、 公共設施損壞修復證明：工務局新工處核發之道路管線申挖修復證明、各項管線確

實己裝妥完畢切結書、施工中如有損壞公共設施列管在案者，應檢附該公共設施主

管機關之修復證明。

九、 昇降設備（含汽車昇降機）：合格證明文件（許可證、竣工檢查核准函、出廠證明

書、安全證明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經濟部工廠登記證影本、經濟部公司執照影

本）

十、 污水設備：工務局衛工處核可用戶接管申請竣工備查證明(戳章加蓋於執照正本背

面)、廢(污)水排放許可證(無者免附)、承、監造人切結書。

十一、避雷設備：內政部新設備證明書影本、進口、出廠證明、型錄、承、監造人裝妥

切結書

十二、機械停車設備：合格證明文件（竣工檢查核准函、出廠證明書、安全證明書、營

利事業登記證影本、經濟部工廠登記證影本、經濟部公司執照影本）

十三、防空避難設備：防空避難室照片

十四、電信設備：95.9.1.後申報開工之建照應檢附電機公會審驗完成函。

十五、防火門：商品檢驗標識、出廠證明、登錄證書、試驗報告及同型式報告耐火試驗

結果表、可縮減尺寸表外觀尺度、五金配件、鎖、視窗規格內容、承、監造人裝妥防

火門切結

十六、無障礙設施：竣工會勘紀錄

十七、山坡地：產業發展局水土保持設施竣工檢查會勘紀錄

十八、公寓大廈管理：公寓大廈管理基金繳納憑證黏貼單、公寓大廈規約影本、共用專

有區分圖 A3小圖(如有變更)（以上由起造人核章，2戶以上須檢附）

十九、環保：繳納空污費收據、營建廢棄物解除列管證明文件。

二十、併案辦理內部裝修：承、監造人竣工查驗報告、簽證表、裝修概要表、裝修材料

表(95.7.1後掛號建照應檢附綠建材標章)、裝修材料證明(95.7.1後掛號建照應

檢附綠建材標章)

二十一、切結書：承造人不違建切結書、各項管線確實已裝妥完畢切結書、帷幕牆大片

石材施工技術安全證明書、共同天線切結書、挑空部分不加蓋違建切結書、臨時

配電設備拆除切結書、紅火蟻土壤草皮植栽貨源自主檢查表)

二十二、竣工彩色照片：建築物各向立面全景、屋頂突出物、屋頂全景、基地四周環境

全景、騎樓、露台、天井、綠化設施、停車空間及出入通路、裝卸空間、防空避難空

間、開放空間、雨污水分流排出口、機械停車設備、電梯設備、消防設備、防火門、

放大門牌（面臨 12米以上計劃道路應附至少 12 公分×15 公分之放大門牌照

片）、建築物標示牌、共同天線、停車獎勵及開放空間告示牌等。

二十三、竣工圖說：地籍圖、配置圖、面積計算表、綠化圖、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

圖、消防設備圖及共用專有平面圖。

二十四、屋頂版品管資料、鋼構品管資料(併施工管理卡)。

二十五、其他特殊管制事項或建照注意事項應檢附資料。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掛號：向本處施工科櫃台辦理

二、審查：由隨機抽號選定承辦人員

(一)未按圖施工而合於建築法第39條修改竣工圖規定者得於使用執照申請案一併申請修改竣工圖，並應由起造人、承造人、

監造人共同會章填寫修改竣工圖申請書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使用執照申請案，承辦人於收件後第7辦公日以前審查完竣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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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程 序

(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使用執照申請案，承辦人員於收件後第7辦公日以前審查完竣，如均符合規定者於收件第7辦公日

以前呈判；若資料或圖說不齊全須正者，得酌延至收件後第14辦公日以前呈判

(四)承辦人對申請案件審查後其不合規定項目應詳細列舉一次通知申請人改正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註：一、供公眾使用或特殊複雜案件者為 20天。非供公眾使用者為 10天，凡需簽報局長者為 23天。

            二、需簽報市長及會辦外單位者(包括局二科)其時間不計入。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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